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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农办〔2015〕23 号 

 
 

郑州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
关于加强春夏期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

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委，委属有关单位： 

春季气温逐步回升，多种时令新鲜蔬菜、水果等食用农产品

开始陆续成熟上市，农产品消费也随之进入旺季。同时，春夏期

间也是细菌滋生的活跃期，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增加。为保障全

市人民群众对农产品的安全消费，现就加强春夏期间农产品质量

安全监管工作提出以下要求，望认真贯彻执行。 

一、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 

食品安全是重大的民生问题、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，事关公

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事关社会和谐稳定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

“舌尖上的安全”是各级农业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。各县（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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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）农委和委属有关单位要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、构建

和谐社会的高度，重视春夏期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，将这

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，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，分管负责同

志要具体抓，履职尽责，主动防范，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各项监

管措施落实到位，严防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。 

二、加强日常监管，切实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委要强化属地监管责任，把农产品质量安

全列入重要议事日程。一是要加强蔬菜、水果等种植农产品生产

基地的监管，杜绝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甲胺磷、对硫磷、甲基对

硫磷、久效磷和磷胺五种禁用农药行为，确保蔬菜、水果农药

残留例行监测合格率分别保持在 96%和 98%以上；二是加强水

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。以硝基呋喃类代谢物和孔雀石绿等禁用药

物和有毒有害物质为重点，深化水产苗种专项整治，严厉打击在

水产养殖和苗种繁育环节违法使用禁用药物和有毒有害化学物

质的行为，引导生产者开展健康养殖和标准化生产；三是加强

农业投入品的监管，以农药、种子、肥料等农业投入品为重点，

深入开展农资打假行动，假冒伪劣农资重大案件执法查处率达到

100%，使制售假劣农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。 

三、加强隐患排查，严密防范农产品安全事故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委和委属有关单位，要组织强有力的队伍，

从农产品和农业投入品入手，对所辖区域的农产品生产基地、批

发市场、农贸市场、超市和农业投入品经营市场、门店等各个环

节全面进行排查，加大农产品抽检力度和农业投入品执法力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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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找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，不留死角，不能漏项。发现问题，自

查自纠，整改到位。无论通过什么途径、在什么环节发现销售、

储存、使用高剧毒农药或者农产品中高剧毒农药超标的，都要追

根溯源，弄清原因，一查到底，处理到位。 

四、建立联动机制，严格责任落实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委要按照《食品安全法》和《农产品质量

安全法》的监管要求，明确本部门的监管职责，在当地党委、政

府和食品安全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，全面开展整治行动，与当地

工商、质监、公安等有关部门做好配合，形成联合执法、齐抓共

管的良好局面。要切实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专项整治责

任，将领导责任、管理责任、监督责任落到实处。 

五、加大宣传力度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委要及时把握媒体导向，积极做好舆论宣

传工作，邀请新闻单位参加到日常监管工作和一些专项整治活动

中，适时宣传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专项整治工作进展、成效和

典型案例；同时，要支持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，引导新闻媒体

客观全面准确报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，形成强大宣传声势，营

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。 

 

 

 

2015 年 4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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